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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阐述了该规范防烟、排烟和通风、空气调节章节的修订内容及对修订条文的理

解。介绍了人防工程通风空调设计人数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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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修订内容的理解

ＧＢ５００９８—９８《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下称《原规范》）第６章“防烟、排烟和通风、空气调

节”共３７条条文，此次修订１６条，占总数的

４３．２％，符合全面修订原则（修订条文的数量占原

有条文总数的３０％以上）的要求。

修订后确定强制性条文３条：第６．１．１，６．４．１

和６．５．２条；《原规范》中本章确定了１６条强制性

条文，现减少了１３条。

新增条文１条：第６．５．５条，介绍人防工程厨

房排风管道上防火阀的设置。第６．１．２，６．１．３和

６．３．１条中新增了中庭防排烟内容。ＧＢ５００９８—

２００９《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下称《新规

范》）中本章共３８条。

对修订内容的理解如下。

１）第６．１．１条（强制性条文）设置机械加压送

风防烟设施部位：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前

室；避难走道的前室。

由于工程一旦发生火灾时，防烟楼梯间、避难

走道及其前室（或合用前室）是人员撤离的生命通

道和消防人员进行扑救的通行走道，必须确保其各

方面的安全，故列为强制性条文。工程实践经验证

明，设置机械加压送风，是防止烟气侵入、确保空气

质量最有效的方法。

《新规范》提到的“防火隔间”不是用于火灾时

的人员疏散，故可不设置机械加压送风防烟设施。

但应注意的是，地方规范、标准有采用机械加压送

风防烟的，地方标准高于国家标准是正常现象，但

不能低于国家标准。

防火隔间防火分隔示意见图１。

２）设置机械排烟设施的部位。见第６．１．２条

（修订条文）。

第１款，总建筑面积大于２００ｍ２的人防工程，

不包括第６．１．３条和第６．１．４条规定的场所；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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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防火隔间防火分隔示意图

包括汽车库。

第２款，建筑面积大于５０ｍ２，且经常有人停

留或可燃物较多的房间（原条款“大厅、房间”改为

房间），这句话很难予以定量规定，在此列举一些例

子供设计人员参考：商场、医院、旅馆、餐厅、会议

室、计算机房等。

第３款，丙、丁类生产车间独立成款。应注意

的是人防工程内的自行车库属于戊类物品库，摩托

车库属于丁类物品库。甲、乙类物品库不准许设置

在人防工程内，因为该类物品火灾危险性太大。

第４款，规定长度超过２０ｍ的疏散走道需设

排烟的根据来源于火灾现场的实地观测；在浓烟

中，正常人以低头、掩鼻的姿态和方法最远可通行

２０～３０ｍ。

第６款，中庭设置机械排烟为新增内容。

３）设置自然排烟设施的场所，自然排烟口底

部距室内地面不应小于２ｍ，并应常开或发生火灾

时能自动开启。见第６．１．４条（修订条文）。

中庭的自然排烟口净面积不应小于中庭地面

面积的５％，为新增内容；其他场所的自然排烟口

净面积不应小于该防烟分区面积的２％；设置有采

光窗井和采光亮顶的工程，应尽可能利用可开启的

采光窗和亮顶作为自然排烟口，采用自然排烟。

４）机械加压送风防烟及送风量。见第６．２．１

条（修订条文）。

重新整理文字，按原意改写，条文内容与《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一致。

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

送风防烟设计的要领是同时保证送风量和维持正

压值。很显然，正压值过低不利于防烟，但正压值

过高又可能妨碍门的开启而影响使用。根据科研

成果确定为：

① 防烟楼梯间送风系统的余压值应为４０～５０

Ｐａ，《原规范》为５０Ｐａ；

② 前室或合用前室送风系统的余压值应为

２５～３０Ｐａ，《原规范》为３０Ｐａ。

防烟楼梯间和前室或合用前室分别送风时，防

烟楼梯间的送风量不应小于１６０００ｍ３／ｈ，前室或

合用前室的送风量不应小于１３０００ｍ３／ｈ；《原规

范》为１２０００ｍ３／ｈ。

当前室或合用前室不直接送风时，防烟楼梯间

的送风量不应小于２５０００ｍ３／ｈ。强调了当前室或

合用前室不直接送风时，应在防烟楼梯间和前室或

合用前室的墙上设置余压阀。

送风量通常用压差法和风速法进行计算，并取

其中较大者。由于人防工程的层数不多，门、窗缝

隙的计算漏风总面积不大，按压差法计算的送风量

较小，故实际工程设计时，应按风速法进行计算。

５）避难走道的前室送风余压值和加压送风

量。见第６．２．２条（修订条文）。

避难走道的前室送风余压值应为２５～３０Ｐａ，

《原规范》为３０Ｐａ。机械加压送风量应按前室入

口门洞风速０．７～１．２ｍ／ｓ计算确定；《原规范》为

１．２ｍ／ｓ；建议设计者按１．０ｍ／ｓ取值。

避难走道的前室宜设置条缝送风口，并应靠近

前室入口门，且通向避难走道的前室两侧宽度均应

大于门洞宽度１００ｍｍ；其目的是在该处形成空气

幕，阻止烟气渗入。

避难走道的前室加压风口形式和具体设置位

置为新增内容。见图２。

图２　避难走道前室加压送风口布置图

６）加压送风应注意下列问题：

避难走道的前室、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

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最好分别设置。当需要

共用系统时，应在支风管上设置压差自动调节装

置。对加压送风的风量和风压进行比例调节。见

第６．２．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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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走道的前室、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或合用

前室加压送风时，必须考虑排风，因为地下工程是

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如果不排风，空气（风）送不

进去。排风应采用余压阀，确保加压部位的余压符

合规范要求。见第６．２．４条。

７）对加压送风机要求：机械加压送风机可采

用普通离心式、轴流式或斜流式风机。风机的全压

值除应计算最不利环路的压头损失外，防烟楼梯间

送风系统的余压值应为４０～５０Ｐａ，前室或合用前

室送风系统的余压值应为２５～３０Ｐａ。见第６．２．５

条（修订条文）。

８）机械加压送风系统送风口的风速不宜大于

７ｍ／ｓ。见第６．２．６条。

９）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和排烟补风系统应采用

室外新风，采风口与排烟口的水平距离宜大于１５

ｍ，并宜低于排烟口。当采风口与排烟口垂直布置

时，宜低于排烟口３ｍ。见第６．２．７条（修订条

文）。

增加了排烟补风系统应采用室外新风的内容；

强调机械加压送风和排烟补风的质量，如混有烟

气，不能确保人员的安全。

增加了“当采风口与排烟口垂直布置时，宜低

于排烟口３ｍ”的内容。人防工程采风口与排烟口

受各方面条件限制，有时只能垂直布置，距离太近

会造成排出的烟气再次被吸入，为了保证新风质

量，对高差有规定：“宜低于排烟口３ｍ”。

１０）排烟风机和风管的风量计算。见第６．３．１

条（修订条文）。

担负一个或两个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该部分

面积每ｍ２不小于６０ｍ３／ｈ计算。但排烟风机的

最小排烟风量不应小于７２００ｍ３／ｈ。

担负三个或三个以上防烟分区排烟时，应按其

中最大防烟分区面积每ｍ２ 不小于１２０ｍ３／ｈ计

算。

中庭体积小于或等于１７０００ｍ３时，排烟量应

按其体积的６ｈ－１换气计算；中庭体积大于１７０００

ｍ３时，其排烟量应按其体积的４ｈ－１换气计算，但

最小排烟量不应小于１０２０００ｍ３／ｈ。

新增了中庭机械排烟量计算的内容，因国内尚

无实验数据，参照国外资料确定。

１１）排烟区补风措施，见第６．３．２条（局部修

订条文）。

当补风通路的空气阻力不大于５０Ｐａ时，可采

用自然补风；当补风通路的空气阻力大于５０Ｐａ

时，应设置火灾时可转换成补风的机械送风系统或

单独的机械补风系统，补风量不应小于排烟风量的

５０％。

通常，机械补风系统可由平时空调或通风的送

风系统转换而成，不需要单独设置。但此时的空调

或送风系统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 空调或通风系统的送风机应与排烟系统同

步运行；

② 通风量应满足排烟补风风量要求；

③ 如有回风，此时应立即断开；

④ 系统上的阀门（包括防火阀）应与之相适

应。

１２）排烟口的布置。每个防烟分区内必须设

置排烟口，排烟口应设置在顶棚或墙面的上部。见

第６．４．１条，为强制性条文。

烟气由于受热而膨胀，密度较小，故向上运动

并贴附于顶棚上再沿水平方向流动，因此要求排烟

口尽量设于顶棚或靠近顶棚的墙面上部的排烟有

效部位，以利烟气的收集和排出。

１３）排烟口宜在该防烟分区内均匀布置，并应

与疏散出口的水平距离大于２ｍ，且与该防烟分区

内最远点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３０ｍ。见第６．４．２

条。

《原规范》条文“排烟口宜设置于该防烟分区的

居中位置，并应与疏散出口的水平距离在２ｍ以

上”改为“排烟口宜在该防烟分区内均匀布置，并应

与疏散出口的水平距离大于２ｍ”；

规定排烟口宜在该防烟分区内均匀布置，主要

考虑有：均匀布置可以尽快截获火灾时的烟气和热

量，可以较好地布置排烟口和利用排风口兼作排烟

口；

规定排烟口应避开疏散出入口，其目的是避免

出现人流疏散方向与烟气流方向相同的不利局面；

规定排烟口与该排烟分区内最远点的水平距

离不应超过３０ｍ，这里的“水平距离”是指烟气流

动路线的水平长度。

１４）排烟口可单独设置，也可与排风口合并设

置；排烟口的总排烟量应按该防烟分区面积每ｍ２

不小于６０ｍ３／ｈ计算。见第６．４．３条。

在工程设计中排烟口设置有各种方式。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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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亦有合并的，单独设置的排烟口，平时处于闲

置无用状态，且体形较大，很难与顶棚上的其他设

施匹配，故很多工程设计采用排风口兼作排烟口的

解决方法。

１５）排烟口的开启、关闭状态和控制。见第

６．４．４条。局部修订将“其它”改为“其他”。

单独设置的排烟口，平时应处于关闭状态；其

控制方式可采用自动或手动开启方式；手动开启装

置的位置应便于操作。

排风口和排烟口合并设置时，应在排风口或排

风口所在支管设置自动阀门；该阀门必须具有防火

功能，并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火灾时，着火

防烟分区内的阀门仍应处于开启状态，其他防烟分

区内的阀门应全部关闭。

１６）排烟口的风速不宜大于１０ｍ／ｓ。见第

６．４．５条。规定排烟口的风速１０ｍ／ｓ为最大值。

风速过大会过多地吸入周围空气，使排除的烟

气中空气所占比例增大，影响实际排烟效果。

１７）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管道和排烟管道内的

风速，当采用金属风道或内表面光滑的其他材料风

道时，不宜大于２０ｍ／ｓ；当采用内表面抹光的混凝

土或砖砌风道时，不宜大于１５ｍ／ｓ。见第６．５．１

条，局部修订将“其它”改为“其他”。

不少非金属材料的风道内表面也很光滑，按

“金属”和“非金属”来分别划分风管风速的规定不

尽合理，故将金属风道和内表面光滑的其他材料风

道合并为同一类。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管道和排烟管道的主管和

支管风速可相同，在《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规范》第

７．１．１１条有明确规定。明确支管风速，是考虑地

下工程的特点，减小管道尺寸，增大空间，利于管道

的布置。

笔者建议实际工程设计中最好不采用建筑风

道，其主要原因是密闭性差，易漏风；其次内表面不

好处理，若表面粗糙，阻力大。

１８）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管道、排烟管道、排烟

口和排烟阀等采用的材料。见第６．５．２条，为修订

条文，强制性条文。

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管道、排烟管道、排烟口和

排烟阀等采用的材料，必须为不燃材料。由于排烟

系统需要输送２８０℃的高温烟气，为防止管道等本

身及附近的可燃物因高温着火，故规定这些组件要

采用不燃材料制作。注意：防烟管道亦应采用不燃

材料制作。

排烟管道与可燃物的距离不应小于０．１５ｍ，

并强调达不到０．１５ｍ时，应采取隔热防火措施。

为避免排烟管道引燃附近的可燃物，规定排烟管

道应采用不燃材料隔热，或与可燃物保持一定距

离。

１９）排烟管道的厚度应按ＧＢ５０２４３—２００２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规定执行，

但当金属风道为钢制风道时，钢板厚度不应小于

１．０ｍｍ。见第６．５．３条（修订条文）。

应注意：管道长边边长小于等于５００ｍｍ和直

径小于等于５００ｍｍ的钢板厚度不应小于１．０

ｍｍ，大于５００ｍｍ的钢板厚度不应小于１．２ｍｍ。

近年来通风管道材料发展很广，有些风管的材

料说是防火的，但其结构很不利防火，遇热（火）严

重变形，甚至出现孔洞。故规定不得采用这类风管

是有必要的。

２０）机械加压送风防烟管道和排烟管道穿防

火墙时，防火阀温度的设定。见第６．５．４条（修订

条文）。

防烟管道应设置温度高于７０℃时能自动关闭

的防火阀；将加压系统风道上的防火阀熔断温度修

订为７０℃，是因为火灾初期进风道内送入低温新

风，防火阀熔断器不会很快熔断而影响使用，如设

置２８０℃的熔断器，则因熔断时间迟于排烟阀的动

作时间，造成不安全。当空气温度超过７０℃时，人

员吸入后很不舒服，甚至难以忍受，故此将加压系

统风道上的防火阀熔断器熔断温度２８０℃修订为

７０℃。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一致。

排烟管道应设置２８０℃时能自动关闭的防火

阀。烟气温度达到２８０℃即有可能已出现明火，为

隔断明火传播，必须配置防火阀。

２１）厨房排风管道防火阀的设置。见第６．５．５

条，为新增条文。

为防止火灾通过厨房的垂直排风管道蔓延，本

条规定应在与垂直排风管道连接的支管处设置动

作温度为１５０℃的防火阀。

由于厨房中平时操作排出的废气温度较高，

若在垂直排风管上设置７０℃时动作的防火阀将

会影响平时厨房操作中的排风，根据厨房操作需

要和厨房常见火灾发生时的温度，本条规定与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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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排风管道连接的支管处应设置１５０℃时动作

的防火阀。

２２）选择排烟风机的要求。见第６．６．１条（修

订条文）。

排烟风机可采用普通离心式风机或排烟轴流

风机；排烟风机及其进出口软接头应在烟气温度

２８０℃时能连续工作３０ｍｉｎ。

排烟风机和进出口软接头必须采用不燃材料

制作。建议进出口软接头选用硅钛合金产品。

增加内容为：排烟风机入口处的总管上应设置

当烟气温度超过２８０℃时能自动关闭的排烟防火

阀，该阀应与排烟风机联锁，当阀门关闭时，排烟风

机应能停止运转。

排烟风机和用于排烟补风的送风风机一般应

设置在独立的机房内，该机房应与其他部位进行防

火分隔。

排烟风机可单独设置或与排风机合并设置；当

排烟风机与排风机合并设置时，宜选用变速风机。

见第６．６．２条。

２３）排烟风机全压和排烟量的确定。见第

６．６．３条（修订条文）。

原条文给出排烟风机的余压应按排烟系统最

不利环路进行计算，本次修订为全压应按排烟系统

最不利环路进行计算。将“余压”改为“全压”。

排烟量应按《新规范》第６．３．１条计算确定，并

应增加１０％。应注意：风量的附加与防烟分区面

积计算是否准确和选用风机的质量有关，切忌不要

无限附加。

２４）设置气体灭火设备的房间。见第６．７．２

条。

本条明确规定了设置气体灭火设备的房间应

设置排除废气的排风装置；火灾发生时，与其相应

的阀门应自动关闭。

２５）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管道宜按防火分区

设置。当需要穿过防火分区时，穿过防火分区前、

后０．２ｍ范围内的钢板通风管道厚度不应小于２

ｍｍ。见第６．７．３条（修订条文）。

新增内容：穿过防火分区前、后０．２ｍ范围内

的钢板通风管道，其厚度不应小于２ｍｍ。强调通

风空调系统（通风、空调、加压送风、排烟等）管道厚

度不应小于２ｍｍ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

２６）通风空调设备、风管、消声、过滤及保温材

料的选择。见第６．７．４和６．７．５条。

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机及风管应采用不燃

材料制作，但接触腐蚀性气体的风管及柔性接头可

采用难燃材料制作；风管和设备的保温材料应采用

不燃材料；消声、过滤材料及粘结剂应采用不燃材

料或难燃材料。

２７）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风管哪些情况下应

设置防火阀。见第６．７．６条（修订条文）。

第１款，为防止火势蔓延，通风、空调管“穿

过防火分区处”设置防火阀。原条文为“穿过防

火墙或防火楼板处”设置防火阀，本次修订将“穿

过防火墙”改为“穿过防火分区处”；取消“或防火

楼板处”。

第２款，“穿过设置有防火门的房间隔墙或楼

板处”设置防火阀。对比第１款，本款亦有“穿过防

火楼板处”设置防火阀的内容，故将第１款“或防火

楼板处”取消，在本款中保留。

第３款，垂直风管是火灾蔓延的主要途径，对

多层工程，要求“每层水平干管与垂直总管交接处

的水平管段上”设置防火阀，原条文为“每层水平干

管与垂直总管交接处”，修订的目的是防止火灾向

相邻层扩大。

第４款，“穿越防火分区处，且该处又是变形缝

时，应在两侧各设置一个”防火阀；原条文为“穿越

变形缝处的两侧”设置防火阀；修订后的条文要求

穿越防火分区处，且该处又是变形缝时应在两侧各

设置一个防火阀，而穿越的只是变形缝时，可不设

置防火阀，但应对穿越变形缝处的管道有保护措

施，确保管道穿越处的密闭性。

２８）火灾发生时，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防火

阀温度熔断器或与火灾探测器等联动的自动关闭

装置一经动作，防火阀应能自动关闭。温度熔断器

的动作温度宜为７０℃。见第６．７．７条。

２９）通风、空气调节系统的防火阀应设置单独

的支、吊架。当防火阀暗装时，应在防火阀安装部

位的吊顶或隔墙上设置检修口，检修口不宜小于

０．４５ｍ×０．４５ｍ。见第６．７．８条。

３０）当通风系统中设置电加热器时，通风机

应与电加热器联锁；电加热器前、后０．８ｍ范围

内，不应设置消声器、过滤器等设备。见第６．７．９

条。

２　人防工程通风空调设计工程内人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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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通常地下商场通风空调设计按营业厅使用

面积０．６～０．８人／ｍ２来确定工程内人数，这一数

据理论根据不足。建议按《新规范》第５．１．９条地

下商店每个防火分区的疏散人数确定工程内通风

空调人数。按该防火分区内营业厅使用面积乘以

面积折算值和疏散人数换算系数确定。面积折算

值宜为７０％，疏散人数换算系数，地下１层取０．８５

人／ｍ２，地下２层取０．８０人／ｍ２。

如某工程位于地下１层，防火分区内营业厅使

用面积为１０００ｍ２，计算工程内通风空调人数：

１０００ｍ２×７０％×０．８５人／ｍ２＝５９５人。５９５人是

火灾发生工程内最大容许人数，那么也是通风空调

工程的最大容许人数。

根据上述计算，地下１层按０．５９５人／ｍ２，地

下２层按０．５６人／ｍ２ 来确定工程内人数；《新规

范》明确规定，地下商场只能设在地下１，２层，严禁

设置在地下３层及以下。

２）经营丁、戊类物品的专业商店，可按上述确

定的人数减少５０％。

３）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最大容纳人数应按

该场所建筑面积乘以人员密度指标来计算，其人员

密度指标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① 录像厅、放映厅人员密度指标为１．０人／

ｍ２；

② 其他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人员密度指标

为０．５人／ｍ２。

３　结语

本次修订于２００４年完成了讨论稿，考虑到《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于２００２年年底召开了审查会，估

计最后定稿发布时间不会太长，为了不与该规范产

生矛盾，国家人防办公室要求暂缓向各地征求意

见，期间公安部消防局又组织了对全国商（市）场类

建筑的消防调研和修订、地下商店２００００ｍ２防火

分隔技术规定的论证等工作。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２日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发布，并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日

实施，修订组仔细学习了新发布的《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并根据人防工程的实际情况，再次对讨论稿

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随后在征求到的

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送审稿。

本次修订反映了当前人防工程消防技术的发展

水平，补充和完善了《原规范》的内容，修订内容与相

关现行国家标准做到了较好的衔接和协调，具有科

学性、合理性、可操作性，能更好地为人防工程消防

实践服务。《新规范》颁布施行后，将对促进人防工

程建设，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提高战备效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修订的内容适

合我国国情，符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在满足防火

安全和战备效益的前提下，对人防工程的建设将起

到推动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会明显提高，将

使人防工程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櫺

。

·简讯·

《燃气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发布

　　ＣＪＪ１４５—２０１０《燃气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已

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８日发布，自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起实施。

该标准主要内容如下。１）总则。确定的适用条件为发

电机总容量小于或等于１５ＭＷ；适用阶段为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和运行管理；建议发电机与市电采用并网的运行方

式；规定了联供系统应达到的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余热

利用率等指标，体现联供系统的节能效益。２）术语。主要

的专用术语包括：联供系统、并网、能源站、余热锅炉、余热吸

收式冷温水机、能源综合利用率、余热利用率等。３）系统配

置。包括系统组成及运行方式；冷、热、电负荷；设备配置。

４）能源站。包括站址选择；工艺布置；建筑与结构；消防；通

风与排烟；照明。５）燃气系统及设备。包括燃气供应系统；

燃气设备；辅助设施。６）电力系统及设备。包括电力系统；

电能质量；发电设备；辅助设施；电气主接线；继电保护；接地

保护；电缆选择与敷设。７）余热利用系统及设备。包括余

热利用系统；余热利用设备；辅助设施。发电余热的利用是

联供系统经济运行的关键，该章列出了余热利用系统的典型

形式。余热利用系统形式和设备容量的选择，应考虑项目的

负荷情况和原动机余热参数，达到提高余热利用率的目的。

８）监控系统。包括检测；控制；保护与报警。９）施工与验

收。包括施工准备；设备安装；管道安装；设备调试及试运

行；验收。１０）运行管理。包括日常管理和维护；启动和停

机；检验与维修。联供系统由发电设备、余热利用设备、补充

冷热供应设备等多种设备组成，工艺、电气、控制系统均较复

杂。为保证联供系统正常运行，必须严格日常管理和维护措

施，包括主要设备的启动、停机操作以及对主要设备的定期

检验和测量仪表的定期校验等。

（本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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